
打官司忘要年假工资 15月后再索赔无效

“我和小张原本在同一
单位工作，我们先后辞了职，
又都申请仲裁索赔未休年假
工资。 可小张通过打官司拿
到2000多元赔偿， 我经过一
裁两审，一分钱没有得到。我
比他工作时间还长呢， 您说
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近日，
周清阳拿着裁决书、 判决书
找到记者， 称自己受到了不
公正待遇。

同样是在职期间没休过年
假， 为何小张获得了赔偿， 而周
清阳的诉求被驳回呢？ 其中的关
键， 在于申请仲裁的时效。

小 张 于 2014年 12月 辞 职 ，
2015年3月申请维权， 未超过时
效期， 且证据充分， 所以获得了
仲裁的支持。 而周清阳是2014年
4月辞职的， 2015年7月才申请仲
裁 ， 要求单位支付未休年假工
资。 此时， 距离离职时间已经达
到15个月。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
27条规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

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间
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
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
的仲裁时效， 因当事人一方向对
方当事人主张权利， 或者向有关
部门请求权利救济， 或者对方当
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 从中
断时起 ， 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
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
理由， 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
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
的， 仲裁时效中止。 从中止时效
的原因消除之日起， 仲裁时效期
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 劳
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 。 但
是， 劳动关系终止的， 应当自劳
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周清阳虽然在辞职后至2015
年7月， 因与防水材料公司发生
劳动争议申请过劳动仲裁和诉
讼， 但他未在上述诉求中提出过
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工资， 而
在2015年7月申请仲裁及其此后
的诉讼过程中， 他又没有提交任
何证据证明存在时效中断或者中
止的情形， 所以仲裁委和法院认

为他在辞职后15个月时才要求原
单位支付未休年假工资， 显然已
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时
效 ， 故而其诉求未得到支持 ，
3000元的未休年假工资就这样成
了泡影。

在此，记者提醒劳动者，发生
劳动争议后要尽快维权， 在提请
求事项时尽可能地写全面。 如果
写多了， 以后可以去掉。 若少写
了，再想增加则很困难。如果不知
道该提哪些请求，可向仲裁机构、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
12351职工服务热线等进行咨询。

□本报记者 王香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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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未提年假工资 15月后再索赔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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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工商专栏

近年来， 随着工商登记
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申请
人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门槛
越来越低 、 取得越来越便
利， 但是个别经营者拿到营
业执照后， 直接放在抽屉里
就以为万事大吉。 近期， 怀
柔工商分局就查处一起经营
场所未按规定悬挂营业执照
的违法案件。

【典型案例】

2016年6月8日， 怀柔工
商分局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
中发现某经营户在经营场所
内未将营业执照正本置于场
所醒目位置， 执法人员随即
向该经营户送达了 《责令改
正通知书》， 责令其三天内
改正违法行为 。 2016年6月
12日， 怀柔工商分局接到举
报登记单， 举报人匿名举报
该经营户未按规定悬挂营业
执照， 要求查处。 6月13日，
怀柔工商分局执法人员经现
场检查， 发现该经营户仍未
将营业执照正本置于经营场
所醒目位置。 该经营户逾期
未改正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
依法责令其一日内改正违法
行为并处罚款300元。

【工商提醒】

营业执照是经营者从事
合法经营活动的凭证， 体现
了权利人的主体资格和营业
资格。 经营者将营业执照悬
挂在营业场所的醒目位置 ，
无论对于工商执法人员检
查， 还是消费者来此购物 ，
分辨经营户是否合法经营都
一目了然。 有些经营者在工
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后， 直
接往家里一放， 有的锁在柜
子或抽屉里， 还有的虽然悬
挂了， 但是挂在看不见的地
方， 这些都是不合规定的 ，
要及时改正， 以免因不悬挂
营业执照而受到处罚。

【法规链接】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
办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 营
业执照正本应当置于个体工
商户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
办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 个
体工商户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的， 由登记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 ； 逾期未改正
的， 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登记管理条例》 第五十九条
第三款规定： 《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正本或者 《营业执
照》 正本应当置于公司住所
或者分公司营业场所的醒目
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登记管理条例》 第七十三条
规定： 未将营业执照置于住
所或者营业场所醒目位置
的， 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
正； 拒不改正的， 处以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怀柔分局 江小培

经营场所未悬挂营业执照
工商查处予以罚款

如何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作地点？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基本案情】
小杨在北京一家机械加工公

司从事电焊工作。 去年， 该公司
主营业务搬迁到了河北省沧州
市。 尽管新公司地址距其老家不
远， 可他已经把父母、 妻子接到
北京， 并且分别找到了工作， 其
儿子也在北京读小学。 如果现在
再回去， 家人就业就学等事情也
不好安置。 因此， 他想继续留在
北京工作。

针对小杨的要求， 公司答复
称： 你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
明确约定 “根据生产和经营需
要， 甲方 （公司） 可以随时调整
乙方 （小杨） 的工作地点、 工作
岗位等 ， 乙方应当服从甲方安
排。” 因此， 公司调整你的工作
地点符合劳动合同约定， 你应当
也必须服从。

由于公司已经透露出小杨不
服从安排将解除其劳动合同的信
息， 他特意向本报咨询： 其劳动
合同中的这些约定是否有效？ 公
司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他
应该怎么办？

【律师说法】
工作地点约定不明
容易引发劳动争议

就小杨反映的问题， 本报记
者采访了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

的张立德律师。
张律师说， 员工工作地点是

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按照 《劳
动合同法》 相关规定， 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应当全面履行劳动合同
的约定， 如变更工作地点， 应由
双方协商一致。

在实践中 ， 有不少企业认
为， 调整员工工作地点、 工作岗
位等需要与员工协商， 但员工不
同意的话 ， 企业就容易陷入被
动。 因此， 就想方设法通过劳动
合同争取在调整工作地点、 工作
岗位等方面的自主权。

张律师说， 企业在劳动合同
中关于工作地点的条款大体上可
分两类。 一类是精准型约定， 如
约定工作地点是北京市某区某街
道某大厦 。 另一类是宽泛型约
定， 如把工作地点含糊地约定为
北京市某区， 或者全国。

而关于工作地点的变更，有
的企业提出： 企业根据生产或经
营需要等， 可以调整员工的工作
地点和岗位，员工无正当理由的，
应当服从。这是比较温和的、有商
量余地的合同约定条款。 可有些
企业则将这一条款约定为： 企业
根据生产或经营需要等， 可以随
时调整员工的工作地点和岗位，
员工应当无条件服从。 这是一种
硬性的、强制性的约定，在实施过
程中容易产生争议。

张律师说， 在约定不明的情

况下， 司法裁判中的通常处理方
法是： 员工在劳动合同签订后，
已经在某实际工作地点进行工作
的， 该实际工作地点视为双方确
定的具体工作地点。 企业不得再
以宽泛型的工作地点约定， 再行
变更员工的工作地点。

张律师说， 《劳动合同法》
第26条规定， 用人单位免除自己
的法定责任、 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本
案中， 小杨与公司之间关于工作
地 点 变 更 的 合 同 约 定 ， 突 出
强 调 的是 “企业随时调整 ， 员
工应无条件服从”， 恰恰符合劳
动合同条款无效的情形。 据此，
小杨可以明确拒绝公司的要求。
如公司因此解除其劳动合同就属
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依法应予
赔偿。

企业变更工作地点
应当弥补员工损失

现实中， 涉及工作地点变更
的情况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像
小杨遇到的情况， 企业进行了整
体搬迁。 二是因企业所处行业性
质。 如建筑施工企业、 影视公司
等， 其员工工作地点经常发生变
动。 张律师说， 这种情况， 属于
劳动合同的履行问题， 不是企业
单方变动工作地点。

企业搬迁系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 按 《劳动合同法》 第40
条和第46条规定， 企业首先应与
员工就劳动合同变更问题进行协
商， 经双方协商未能就劳动合同
变更达成一致意见的， 企业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但需提前30日书
面通知员工或者支付1个月工资
的代通知金， 且应向员工支付经
济补偿金 。 当然 ， 如果涉及到
“三期” 女工、 正处于医疗期等
情形的员工， 企业不得按上述方
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对于合同约定可以调整员工
的工作地点的情况， 张律师说，
这样的约定， 虽然具有合理性，
但不意味着企业可以滥用劳动合
同的授权而任意调整员工工作地
点。 如调整工作地点时， 企业需
有具体的理由和证据来支持是否
属于生产经营需要。

在调整或变更员工工作地点
时， 张律师认为企业应考虑是否
因此增加了员工履行劳动合同的
难度或负担、 对员工的生活是否
造成影响、 企业是否采取了合理
的弥补措施等 。 对于销售 、 导
购、 客服或售后服务等流动性较
强的岗位， 在约定工作地点时，
除需参考上述意见外， 比较妥善
的做法是： 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
定N个具体的工作地点， 并阐明
日 后 需 发 生 工 作 地 点 变 动 或
调 整 的情形 ， 让员工提前有个
心理准备。

据周清阳介绍， 2012年6月，
他被本市一家防水材料公司聘
用。 入职后， 双方签订了三年期
限劳动合同。

2014年4月 ， 周清阳向公司
递交一封辞职信。 信的内容是：
“陈经理， 在职期间承蒙您多方
照顾， 非常感谢！ 现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职， 不得不离开我喜爱的
岗位和公司。 内心非常不舍！ 在
此， 希望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
公司当即同意， 并于当年4月30
日为他办理了离职手续。

“其实 ， 我辞职的真正原

因 ， 是 公 司 当 时 连 续 少 发 了
我 三 个月的奖金 。” 周清阳说 ，
比如2014年3月， 他听说有的同
事的奖金是1200元， 而他只发了
600元。

周清阳说， 他不好意思去问
公司是咋回事。 思来想去， 总觉
得是领导故意挤兑他 。 一气之
下， 他就辞了职。

同年10月， 周清阳申请了劳
动仲裁 ， 要求确认公司与他在
2012年6月至2014年4月间存在劳
动关系， 公司还应向他支付少发
的1800元奖金。 但是， 这场官司

未提及其未休年假期间的工资。
不久， 仲裁委裁决确认周清

阳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但驳回
了其他请求。 周清阳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经过一审、 二审两个程
序， 都判决确认在上述期间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 但不支持其他诉
求。 拿到二审判决书时， 时间已
经到了2015年7月。

正当周清阳心灰意冷之时，
原同事小张告诉他： “我要求单
位支付未休年假工资的官司赢
了， 得到了2000多元的赔偿。”

“对呀， 上班时我也没休过
年假， 公司从没发过未休年假工
资 ， 这笔钱公司也应该给我 。”
于是， 周清阳又去申请仲裁， 要
求防水材料公司支付其未休年假
工资3000元。

周清阳说： “小张虽然比我
辞职晚， 但在职时间不如我长，
所以 ， 未休年假工资肯定没我
多。” 不料， 仲裁委审理后， 认
为周清阳的请求已超过时效， 决
定不予受理。 虽经诉讼， 一审、
二审法院均以超过时效为由驳回
了他的诉讼请求。

记者提示:劳动仲裁有时限 最迟不能超一年


